
 

 

 

 

 

 

松公共资源交易管委会〔2017〕3 号 

 

关于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实行标后约谈制度的 
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开发区，市直各部门： 

为进一步规范公共资源招投标市场秩序，防范和打击串通投

标、出借（租）资质、转包和非法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招

标人、投标人的合法权益，保证政府投资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

市政府要求建立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标后约谈制度，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标后约谈范围 

凡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

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达到国家规定

必须进行招标标准的，应对中标单位法定代表人及其项目主要管

理人员进行约谈并签订《中标承诺书》。 



二、标后约谈组织形式 

项目招标额在 500 万元及以上的，由招标人与市公共资源交

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共同组织，市检察院、相关行政监督部门、

市人社局、市工商局分管领导参加。重大投资工程项目，邀请市

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主任参加。约谈地点在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约谈时间为中标公示期满（无投诉）后五个工作日内。 

项目招标额在 500 万元以下的项目，由招标人自行组织约谈

中标企业法定代表人。地点由招标人确定，约谈时间为中标公示

期满（无投诉）后五个工作日内。 

三、标后约谈主要内容 

（一）招标人介绍项目概况，依据招标文件对合同签订、施

工组织、工期质量、项目班子、人员管理及前期准备工作等事项

提出要求；  

（二）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对合同签订、项目

备案和工程不得转包和非法分包等事项提出要求； 

（三）检察机关和人社、工商部门就加强工程建设领域预防

职务犯罪和失职渎职、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和按期支付农民工工

资、执行合同诚信履约等提出要求； 

（四）行政监督部门对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提出要求，并对

是否有串通投标、出（租）借资质等行为进行质询；  

（五）中标单位法定代表人就项目实施的计划安排和工作打

算作出说明，对依法签约履约、保证工期质量、安全文明施工、



保证项目班子配备和施工设备配备、不转包和违法分包工程，服

从业主单位、行政监督部门、综合监管部门和监理单位的管理等

事项进行承诺。  

（六）中标单位签订《中标承诺书》。 

四、有关要求 

（一）实行标后约谈的项目，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应在招

标文件中予以载明。 

（二）招标代理机构应在规定时间内制发《标后约谈通知

书》，认真记录整理约谈内容，采集约谈会议影像资料，一并交

综合监督管理机构存档备查。 

（三）招标人和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应依法对各方责任主体履

约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开展常态化检查。对在监管过程中发现存

在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合同约定，属于部门职责管辖范围

内的，应当依法依规作出相应处理，并将结果通报综合监管机构，

综合监管机构视其情节，依法依规作出限制或取消进入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参与交易活动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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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滋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 5 月 4日印发 


